2024年餐饮环节工作计划
一、重点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1、暖心食堂
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暖心食堂专项检查方案，及时准确掌握食堂底数。督促监管所加强对暖心食堂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好监管台账。餐饮科与综合执法大队将定期开展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监管所。2024年联合民政部门组织暖心食堂餐饮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
2、敬老院、医院、工地食堂
制定敬老院食堂专项检查方案，针对各所日常监督检查中已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联合民政局每半年开展1次敬老院食品安全检查行动。继续做好医院食堂、工地食堂摸排工作，及时准确掌握医院食堂、工地食堂底数。督促监管所加强对医院食堂、工地食堂的日常监督检查。
3、学校食堂
落实学校食堂自查和季度检查，制定学校食堂专项检查方案，针对各所日常监督检查中已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落实县、乡、村三级包保干部督导检查，建立健全层级对应的学校及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包保责任清单，确保政府与学校“两个责任”一体推进。督促各所建立好学校食堂监督抽检档案，将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与日常抽检工作结合起来。联合教育局，年初对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进行全覆盖的培训。
4、重点餐饮单位网格化监管
为了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行业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群体性聚餐监管体系，落实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强化监管频次、监管力度，按照“责任具体到人、监管落实到人”的原则，建立“餐饮环节重点监管行业网格化”制度。餐饮科、综合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要明确重点餐饮单位的监管人员名单。
二、小餐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试点工作
为督促指导小餐饮规范经营行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按照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小餐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试点的通知》要求，在荣成市辖区内开展试点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下发《小餐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试点方案》，以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为抓手，“分类分层监管”为先导，督导我市小餐饮经营者有效规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审批环节开始严格把控“入门关”，督促小餐饮严格按照《指南》所规定的亮证经营与安全承诺、原料贮存、食品添加剂管理、操作规范、加工过程控制、场所清洁等八项基本要求，有效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三、建设“清洁厨房”
按照“‘食安山东’建设三年提升行动”安排，开展“餐饮环境卫生提升年”行动，落实“五净”等五个方面23条标准要求，推行色标管理，推广明厨亮灶，建设“清洁厨房”。落实“六项标准”，推动小餐饮规范提升。持续推进餐饮聚集区规范提升，年底前至少规范1个（条）。
四、全域旅游工作
[bookmark: _GoBack]结合清洁厨房创建工作，继续深化我市餐饮行业提档升级，打造旅游餐饮品牌。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根据季节性特点利用公众号、视频号等及时发布高危食材风险警示。针对外地游客制作发放饮食提示，督促餐饮单位提醒消费者，降低急性肠胃疾病发生率。将景区周边饭店、旅游团餐承接单位及“渔家乐、农家乐”等小型餐饮单位作为风险排查重点，严格控制进货查验、生熟分开、食品留样、加工操作等食品安全关键风险点，成立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处置小组，落实A、B角制度。进一步加强夜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组织全市大型旅游餐饮接待单位、景区及周边“渔家乐”、“农家乐”等小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五、反餐饮浪费工作
组织开展反食品浪费专项执法活动，重点整顿经营婚宴、自助餐、商务活动、旅游团队、单位食堂用餐的餐饮服务经营单位。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管理制度，加强服务人员职业培训，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纳入培训内容。
六、网络餐饮监管工作
持续推进“网络封签”制度，并根据威海市局下发的《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案件办理指引》，联合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各监管所，开展查办餐饮单位“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案件的专项执法活动。餐饮科负责组织开展“网络差评”入网餐饮单位专项检查，着力解决入网餐饮单位经营环境“脏乱差”、防蝇防鼠设备设施不齐全等硬件问题。同时将组织开展餐饮具消毒专项治理行动，切实提升餐饮单位餐饮具洗消水平，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七、抽检工作
继续加大抽检力度，制定抽检计划，按季度合理分配任务，明确抽检方向，积极配合上级局做好监督性抽检和评价性抽检工作。2024年全年餐饮环节共安排监督抽检900批次。
